附件4

应聘人员近亲回避承诺书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，需对应聘人员下列亲属关系类型进行排查：
一、关系类型
1. 夫妻关系；
2. 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3.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4. 近姻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。
二、登记情况
请如实填写下表，工作岗位处：无固定工作人员填写“自由职业”；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人员填写“个体经营”；退休人员填写“退休”；不在世人员填写“已故”。凡在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任职人员需完整填写其所在单位名称，所在部门以及具体任职情况（包括已退休人员）。有近亲属在茂名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务必填写完整资料。
	亲属姓名
	与本人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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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单位及部门
（自由职业者需填写家庭地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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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应聘者本人承诺
本人谨在此郑重承诺：上述登记事项均属实，不存在欺骗、隐瞒亲属关系的情况。如有不实，本人愿被取消录取资格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